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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擅
售
被
监
护
人
房
产
合
法
吗？

她为何能获公房征收补偿利益？
迁荩动产房

事荩家姻婚

上海女警的经历折射大国担当
12年间两次赴海外维和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时，正值李芳

二次出征赴海外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
李芳是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治安支队

政委。作为联合国维和行动部警察司职位最
高的中国女警，12年间两度维和，李芳最深的

感受是中国国家地位的提升。
近日，刚圆满完成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

和行动的她，用自己维和的见闻与感受，为青

年民警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

超市购物也要佩枪
2020年是中国警方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

20周年。12年前的 2008年，李芳第一次戴上

蓝色贝雷帽，与上海警队的另外 17名同事一
起，远赴万里之外的加勒比海岛国海地执行

维和任务。
联合国驻海地任务区由民事人员、维和军

人和维和警察三部分组成。其中维和警察 1000

多人，来自 39个国家，李芳担任任务区人事官。
海地任务区生活艰苦，局势动荡，时有暴

力事件发生，是必须 24小时佩枪的任务区。
李芳记得，当时哪怕是去超市买点日用品也

要带枪，晚上睡觉时，那支 92式手枪也一直

压在枕头下一起入眠。
这样的工作环境中，李芳和队友用坚守

和付出赢得了尊敬。他们曾在特大洪水中始
终守岗 40多小时，直到所有人被直升机安全

营救，无一犯人脱逃；也曾参与时任联合国秘
书长潘基文和海地问题特使美国前总统克林

顿一行的要人警卫工作……一年维和，他们

在海地任务区留下了中国警队、上海警方的
良好形象和声誉。

二次出征非同寻常
2020年，李芳经过多轮筛选，再次脱颖而

出，担任联合国驻塞浦路斯任务区警察部门

负责人。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让李芳的再次

出征非同寻常，但她从未想过退缩。她至今仍
记得，2020年 3月 5日深夜，她从上海出发赴

任，浦东机场空荡荡的出发大厅只有寥寥数

人，电子显示屏上所有航班后面均显示红色
的 Cancelled（取消），唯一正常起飞的就是她

即将登机的航班———停机坪上那架孤零零的

波音 747航班。

地中海岛国塞浦路斯被称为“欧洲桥头
堡”，岛上居住着希腊族塞浦路斯人和土耳其

族塞浦路斯人。两族从 1960年代起就矛盾冲
突不断，是联合国维和行动史上建立时间最

早、持续时间最长的任务区之一。
作为维和警察部门负责人，李芳带领 16

个国家 69名警察一起开展工作，除了要有过

硬的警务技能、语言能力，更要有足够的政治
敏感。不仅要做一名警察，更多时候还要当调

停人、谈判者和外交官。

临危受命双线作战
疫情中临危受命的李芳，一开始就发现

自己身处“困难模式”，要“维和”和“防疫”双

线作战。“在塞浦路斯一年，头发白了不少。”
李芳说，“这份工作主要是脑力活”。

要不要戴口罩就是首要挑战。3月 9日，
李芳抵塞之后第四天，塞浦路斯出现了首例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正在隔离的她立即和团

队远程磋商，借鉴中国抗疫经验和做法，制定
了包括要求维和警察戴口罩在内的一系列防

疫措施。

恰恰在这一点上，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
对纪律部队来说戴口罩仪容不整；有人认为

不戴口罩是一种明示，表明自己身体健康，不
会对大家造成影响。

小小口罩蕴含着不同的文化理解。尽管
如此，李芳还是想方设法积极争取支持，推动

这一关键防疫措施落地。最终，李芳的坚持得

到了一致认可，随着疫情发展，任务区高层统
一要求联塞部队维和军队、维和警察、民事部

门都要全员佩戴口罩。
担任任务区维和警察部门负责人这一

年，李芳最深切的感受是中国国家地位的上
升。据李芳介绍，中国是截至目前派遣维和人

员数量最多的五常国，从 2000年首次向东帝
汶派出维和警察以来，先后向波黑、海地、南

苏丹 4大洲 9个冲突地区派出维和单警和防
暴队，2015年起向联合国塞浦路斯任务区派

遣维和民事警察。
“20年间持续不断的输出维和力量，体现

出中国对维护世界和平的信心和决心。”李芳说。
首席记者 潘高峰 通讯员 宋严

专偷车钥匙只为收藏？
    本报讯（记者 郭剑烽 通讯员 柏丽隽）

听说过收集汽车模型的，但是偷盗汽车钥匙
用来收藏却并不多见。近日，上海市公安局宝

山分局罗南派出所抓获一名专门偷盗汽车钥
匙的嫌疑人。

5月 15日 20时许，市民朱先生来到罗
南派出所报案：当天 14时许，他将私家车送

至宝山区某汽车修理店维修，后维修人员将

其车辆送至本市另一汽车维修店进行维修。
因汽修店内暂无工位，故维修人员将朱某的

车辆停放在维修店门口，车门未锁，车钥匙放
置在车内。当天 18时许，维修人员发现放置

在车内的两把车钥匙被盗。

民警接报后展开调查，很快锁定了一名

犯罪嫌疑人。5月 24日上午 10时 30分许，
民警接汽车维修店员工报警称抓获一名偷

盗嫌疑人。民警赶到现场，经对比，维修店当
天抓获的嫌疑人余某与此前偷盗车钥匙的

为同一人。
余某到案后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经

审讯，余某自称喜欢收集汽车钥匙。5月 15

日经过汽修店门口时，发现车门未锁，驾驶室
内有 2把钥匙，其乘店员不注意时，偷偷拉开

车门将钥匙盗走。5月 24日，当其再次

来到汽修店准备找机会下手时，被

店员认出抓获。

目前，余某因涉嫌盗窃

罪已被宝山警方刑事拘留。

警方提示：

贵重物品不要留在车

内， 当离开车辆或出现一些需要
下车的情况时，一定要先锁紧车门，养成离开

车辆时检查门窗是否关好、锁紧的习惯。 孙绍波 画

    郇女士居住的公房被征收

了。虽然她的户口没有登记在公
房内，但是通过诉讼她最终也拿

到了房屋征收补偿利益。
张先生和刘女士于 1979年

结婚，次年生有一子小张。1984

年，张先生的单位为其家庭分配

了公房，张先生为房屋承租人，

住房调配单上显示的房屋受配
人为其一家三口。张先生和刘女

士后因生活观念的差异导致感
情破裂，于 1998年 4月登记离

婚。协议离婚时，张先生放弃了
夫妻共有的房产和其他财产。张

先生的父母在上海有一套承租
公房（以下简称系争房屋），承租

人为张先生的父亲。张先生于
1998年 6月将户口迁入系争房

屋并实际入住。
1999年，郇女士在安徽和

丈夫离婚后只身一人来到上海
闯荡，后因工作关系和张先生相

识。2001年 9月，郇女士和张先
生在上海登记结婚，婚后夫妻二

人一直居住在系争房屋内。郇女
士对张先生和年迈的公公照顾

有加，这个外地媳妇以自己的勤
劳、善良和温柔赢得了街坊邻居

的一致好评，张先生对妻子心存
感激。2005年，张先生的父亲去

世后，系争房屋的承租人变更为
张先生。2008年，张先生不幸患

上大病，郇女士辞去工作在家一

心照顾丈夫。患病后的张先生抵
挡不住儿子小张的软磨硬泡，于

2009年 2月将小张的户口迁入
系争房屋。2010年 10月，张先

生病逝，之后系争房屋的承租人
变更为小张。2011年 6月，刘女

士的户口迁入系争房屋内。郇女

士的户口按政策可以从外地迁
入系争房屋时，小张和刘女士拒

不让郇女士的户口迁入。郇女士
一直居住在系争房屋内，直至房

屋征收。
2020年 7月，系争房屋被

纳入征收范围。同年 8月 27日，
小张作为房屋承租人和征收单

位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拟
获得房屋征收补偿款 660 万余

元。在协商征收补偿款的分配
时，小张、刘女士不愿和郇女士

分享征收补偿利益。他们认为，
郇女士为外地户籍，根本不符合

公房同住人条件，出于同情只愿
补偿给她 30万元。郇女士为此

十分伤心，但也很无奈。
郇女士找到我们咨询，我们

给她梳理分析本案，认为郇女士
有权分得至少二分之一的征收

补偿款。首先，郇女士应被认定
为同住人。虽然公房同住人认定

需要具备在房屋内有上海常住
户口的必要条件，但是特殊情形

下，不具备这一条件也能被认定

为同住人。上海高院沪高法民一
（2004）3 号文中就明确指出了

可被视为同住人的情形：“一般

情况下，在本市无常住户口，至
拆迁许可证核发之日，因结婚

而在被拆迁公有住房的居住满
五年的，也视为同住人，可以分

得拆迁补偿款”。因此，郇女士
虽为外地户籍，但她基于婚姻

关系在系争房屋已连续居住近

二十年，符合按同住人对待的
情形，应当被认定为系争房屋

同住人。其次，刘女士应被排除
同住人地位。刘女士户口系他

处迁入，迁入后并未有实际居
住系争房屋，且其本人曾享受

过福利分房，无权享受系争房
屋征收补偿利益。

后郇女士委托我们代理起
诉维权。案件走向和判决结果符

合我们之前的分析预测。最终郇
女士被认定房屋同住人，刘女士

被排除同住人地位，郇女士作为
实际居住人酌情多分了动迁利

益。通过法院判决，郇女士最终
获得 345万元房屋征收补偿款。

上海方洛律师事务所
（23101201010282341）

韩迎春律师
（执业证号13101200711142563）

每周六、周日（下午1时到下午
6时）为固定接待免费咨询时间，其

他时间当面咨询需提前预约
电话：4009204546

地址： 普陀区常德路1211号

宝华大厦1606室（轨交7号线、13

号线长寿路站，6号口出来即到）

    监护人作为未成年人或丧失民

事行为能力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可
以代被监护人实施各种民事行为。但

这是否意味着监护人就可以自由处
分被继承人名下财产呢？原告江女士

与被告江先生是姐弟。原告从小智力
残疾，成年后常要住院治疗。父母去世

后，其他兄弟姐妹工作较忙或居住外

地，就由当地居委会指定被告作为江
女士的监护人。

2003年 5月，被告以 22万元价
格出售原告名下且居住的唯一一套

房屋，将售房款存入自己账户。2008

年 9月，被告又用姐姐的售房款，自

己再添了十几万元，以 35万元价格
在郊区买了一套新房，登记在原告及

自己二人名下，但此时，之前卖掉的
姐姐的房当地价格已达 80多万元。

2016年 1月，江女士的其他兄弟姐
妹以被告未妥善履行监护义务、私自

出售原告名下的房产为由诉至法院，
请求撤销被告的监护人资格。法院审

理后认为，监护人的监护职责包括被
监护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及其他合法

权益等，监护原则为最有利于被监护
人的原则，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
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法院综合

考虑监护人身体健康状况、经济条件、方
便照顾、妥善管理及与被监护人在生活

上的联系状况、关系密切程度等各种因
素，确定另一个妹妹为江女士新监护人。

2018年 12月，原告以被告未经其允许，
擅自出售名下房产，并将新买的房登记

在原告和被告名下，但未确定原告的房

产份额，造成原告财产损失为由再次诉

至法院，诉请被告赔偿房产损失 160

万元（参考起诉时房产的市场价格计
算）。法院经审理，认定被告私自出售

原告名下房产且长期隐瞒的行为，损
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而被告经法院

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出席参加诉
讼，自行承担不利后果。最后，法院根

据起诉时房产的市场价确定了原告

的损失为 160万元。
判决后，被告提出上诉，认为原

审送达程序违反法律规定，剥夺了当
事人辩论权利，且适用法律确有错

误，被告辩称其出售房产是为帮姐姐
在自己住房附近重新购置新房，并将

其用来安置姐姐居住，方便照顾原
告。但二审法院认为，纵观本案，被告

于 2003年出售原告房产后，并未及
时置换房屋，而是在时隔五年后才为

原告购置新房产。按常理分析与判
断，难以得出被告置换房屋系为实现

照顾便利、履行监护职责的结论。更
何况，现无证据证明在 2003年后，存

在攸关原告利益的重大急迫事项需
要花费巨额资金，被告也未举证证明

其有为原告利益而需出售房产的必
要性。同时，前后两处房屋因地理位

置、面积大小等因素存在差异，导致

出售的姐姐房屋的市场现价远高于
新购房屋市场价。鉴于此，法院认为，

被告的上述行为属滥用监护权的侵权行

为，其行为并非为了原告利益而处分其
财产，且购置的房产与原房市场现价差

距极大，被告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利益，给
被监护人原告造成了财产损失，应承担

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故认为一审判决
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维持原判。
宋博律师（执业证号 13101200910483700）

咨询电话：021-61439858


